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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大學 113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教務會議紀錄 

時 間：114 年 6 月 3 日（星期二）上午 9 時 00 分 

地 點：【臺北校區】L 棟 2 樓大會議室、【高雄校區】C 棟 3 樓國際會議廳 

主 席：李孟晃教務長 

出列席人員：詳簽到單                                        紀錄：傅勤筑 

壹、主席致詞：(略) 

貳、確認前次會議決議紀錄及執行情形：請見第 8 頁 

參、單位報告：(略) 

肆、核備事項： 

核備案一：「實踐大學設計學院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案，提請核備。(設計學院提) 

說明： 

一、 依本校「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五條之規定，特訂定「設計學院課程委員會設置

要點」。 

二、本案業經114年4月11日 113學年度第2學期第3次設計學院院務會議通過。 

三、修正對照如下表，全文修正後如【附件一】。(連結外部檔案) 

「實踐大學設計學院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二、 本委員會之職掌如下： 

(一) 研議審訂本學院各學系（含

碩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學

位學程專業必（選）修科目、

學分之訂定與調整。 

(二) 審訂各學系（含碩士班及碩

士在職專班）、學位學程依教

學目標之課程規劃恰當性。 

(三) 研議與其他教學單位相互支

援授課事宜。 

(四) 其他相關課程規劃、修訂等

事項。 

二、 本委員會之職掌如下： 

(一) 研議審訂本學院各學系所專

業必（選）修科目、學分之訂

定與調整。 

(二) 審訂各學系所依教學目標之

課程規劃恰當性。 

(三) 研議與其他教學單位相互支

援授課事宜。 

(四) 其他相關課程規劃、修訂等

事項。 

要點修正 

三、 本委員會置委員若干人，由院

長擔任召集人，負責召開並主持

會議；除本學院各學系、學位學

程主任為當然委員外，另其餘委

員由各學系、學位學程推選教師

代表一人為選任委員。 

三、 本委員會由院長擔任召集人，

負責召開並主持會議；另置委

員八至十人除本學院各學系所

主任為當然委員外，另其餘委

員由各學系所推選教師代表一

人為選任委員。 

要點修正 

https://regcurr.usc.edu.tw/var/file/59/1059/img/406/79394349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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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四、 本委員會會議時，得視需要聘

請校內外學者專家、產業界及校

友代表參與課程規劃之相關會

議，或邀請本學院大學部、進修

部及碩士班在學學生代表列席參

與討論。 

四、 本委員會會議時，得視需要聘

請校內外學者專家、產業界及

校友代表參與課程規劃之相關

會議，或邀請本學院大學部、

進修部及研究所在學學生代表

列席參與討論。 

要點修正 

八、 本學院各學系、學位學程應各

自成立課程委員會，辦理各學

系、學位學程課程相關事宜，其

設置要點由各學系、事務會議審

議，提送本學院務會議通過後，

報教務會議核備，修正時亦同。 

八、 本學院各學系所應各自成立課

程委員會，辦理各學系所課程

相關事宜，其設置要點由各學

系、所務會議審議，提送本學

院務會議通過後，報教務會議

核備，修正時亦同。 

要點修正 

 

決議： 同意核備。 

 

伍、討論事項 

提案一：擬修正「實踐大學經濟不利學生學習輔導實施要點」第二點，提請審議。(教學

發展一、二中心提) 

說明： 

一、 依113年9月24日113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實踐大學經濟不利學生

助學實施辦法」之條文內容修正條文文字。 

二、修正草案對照表如下。 

「實踐大學經濟不利學生學習輔導實施要點」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二、本要點所稱之「經濟不利學

生」係指本校具正式學籍並

符合以下之一資格之本國籍

在學學生： 

(以下略) 

二、本要點所稱之「經濟不利學

生」係指符合以下之一資格

之學生： 

(以下略) 

依 113 年 9 月 24 日

113 學年度第 1 學期

第 1 次行政會議修正

通過「實踐大學經濟

不利學生助學實施辦

法」之條文內容修正

條文文字。 

 

決議： 照案通過。 

 

提案二：應用中文學系「人文導覽解說學分學程」停招案，提請審議。(應用中文學系提) 

說明： 

一、依本校「跨領域學分學程暨微學程設置辦法」第八條規定，為維持整體教學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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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學程若連續二年申請人數未達15人或設置第三年後，每年未達7人修畢或其他因素

導致無法繼續開辦之效益時，設置單位應進行評估，評估後得向院務會議、教務會

議提出停招說明書，經審查通過後公告實施。 

二、本學分學程109-113學年度申請人數如下： 

學年度 109 110 111 112 113 

申請人數 0 3 0 0 0 

三、 應中系已於112學年度停止招生，無法開設相關課程。 

四、本案業經下列會議通過： 

114年03月25日 113學年度第2學期第3次應用中文學系系務會議通過。 

114年04月17日 113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文化與創意學院院務會議通過。 

五、本案學程停招說明書詳如【附件二】(連結外部檔案)。 

決議： 照案通過。 

 

提案三：應用英語學系「觀光英語學分學程」停招案，提請審議。(應用英語學系提) 

說明： 

一、依本校「跨領域學分學程暨微學程設置辦法」第八條規定，為維持整體教學品質，

各學程若連續二年申請人數未達15人或設置第三年後，每年未達7人修畢或其他因素

導致無法繼續開辦之效益時，設置單位應進行評估，評估後得向院務會議、教務會

議提出停招說明書，經審查通過後公告實施。 

二、本學分學程109-113學年度申請人數如下 

學年度 109 110 111 112 113 

申請人數 27 0 1 3 0 

三、 應英系已於112學年度停止招生，無法開設相關課程。 

四、本案業經下列會議通過： 

114年03月27日 113學年度第2學期第3次應用英語學系系務會議通過。 

114年04月17日 113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文化與創意學院院務會議通過。 

五、本案學程停招說明書詳如【附件三】(連結外部檔案)。 

決議： 照案通過。 

 

提案四：擬修正「社會實踐與創新微學程」計畫書，提請審議。(共同課程委員會提) 

說明： 

一、擬修正「社會實踐與創新微學程實施要點」第十二點之要點修正法制程序。 

二、擬新增「表一、本微學程課程科目」之課程。 

三、修正草案對照表請參閱【附件四】，修正後計畫書如【附件五】(連結外部檔案)。 

四、本案業經114年5月27日 113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共同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過。 

決議： 照案通過。 

 

提案五：114 學年度「新生暑期先修課程」開設申請案，提請審議。(共同課程委員會提) 

說明： 

一、 依本校「學士班新生暑期先修課程開設要點」辦理開課事宜。 

二、本案業經114年5月28日 113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共同課程委員會所屬課程委員會審

https://regcurr.usc.edu.tw/var/file/59/1059/img/406/427590229.pdf
https://regcurr.usc.edu.tw/var/file/59/1059/img/406/610397064.pdf
https://regcurr.usc.edu.tw/var/file/59/1059/img/406/317245447.pdf
https://regcurr.usc.edu.tw/var/file/59/1059/img/406/72472012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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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通過。 

三、暑期營隊開課資訊、認列課程及學分詳如下表及教學大綱如【附件六】。 

項次 開課單位 新開/續開 課程名稱 領域 學分數 學系/授課教師 

1 通識二中心 新開 新生探索專題 一般選修 1 休產系/林保源 

決議： 照案通過。 

 

提案六：服飾設計與經營學系申請 114 學年度新生營隊抵免課程案，提請審議。(服飾設

計與經營學系提) 

說明： 

一、依本校「學士班新生暑期先修課程開設要點」辦理開課事宜。 

二、為穩定114學年度入學新生，服經系擬於114學年度開學前辦理新生營隊活動，規劃

36小時課程，藉以讓新生熟悉校園環境，認識同學、學長姊以及師長。 

三、全程參與活動同學可抵免114學年度第1學期大一上學期「創意原理」必修2學分。 

四、新生營隊規劃四天三夜活動，舉辦時間暫定於114年8月，檢附「創意原理」課程教

學計劃表如【附件七】。(連結外部檔案)。 

五、本案業經下列會議通過： 

114年04月23日 113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服飾設計與經營學系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114年04月30日 113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文化與創意學院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決議： 照案通過。 

 

提案七：擬新訂臺北校區企業管理學系國際珠寶貴金屬產業行銷管理碩士專班「114 學年

度新生適用課程計畫表」，提請審議。(校課程委員會提) 

說明： 

一、 本案業經本校114年5月14日113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校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二、臺北校區企業管理學系國際珠寶貴金屬產業行銷管理碩士專班「114學年度新生適用

課程計畫表」之資料，敬請參閱【附件八】(連結外部檔案)。 

決議： 照案通過。 

 

提案八：擬調整本校部分系所「111 至 114 學年度新生適用課程計畫表」部分課程，提請

審議。(校課程委員會提) 

說明： 

一、 本案業經本校114年5月14日113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校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二、資料詳見臺北校區【附件九】高雄校區【附件十】(連結外部檔案)。 

決議： 照案通過。 

 

提案九：本校 113 學年度暑期開設「遠距教學」課程案，提請審議。(校課程委員會提) 

說明： 

一、 本案業經本校114年5月12日113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遠距教學委員會會議及114年5

月14日113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校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二、資料詳見臺北校區【附件十一】高雄校區【附件十二】(連結外部檔案)。 

https://regcurr.usc.edu.tw/var/file/59/1059/img/406/575997910.pdf
https://regcurr.usc.edu.tw/var/file/59/1059/img/406/874348520.pdf
https://regcurr.usc.edu.tw/var/file/59/1059/img/406/289641112.pdf
https://regcurr.usc.edu.tw/var/file/59/1059/img/406/278963728.pdf
https://regcurr.usc.edu.tw/var/file/59/1059/img/406/761661797.pdf
https://regcurr.usc.edu.tw/var/file/59/1059/img/406/348681395.pdf
https://regcurr.usc.edu.tw/var/file/59/1059/img/406/58382257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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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臺北校區續開「遠距教學」課程：共1門 【臺北校區-附件十一P.1 ~P.6】 

序號 開課班級 課程名稱 申請教師 修別 學分 時數 

1 共同課程一年級(進)(暑上) 國文 陳碧月 校必 2 2 

(二) 高雄校區續開「遠距教學」課程：共1門 【高雄校區-附件十二P.1~P.5】 

序號 開課班級 課程名稱 申請教師 修別 學分 時數 

1 觀光系四年級 觀光人力資源管理 張景棠 選修 2 2 

 

決議： 照案通過。 

 

提案十：本校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開設「遠距教學」課程案，提請審議。 

(校課程委員會提) 

說明： 

一、 本案業經本校114年5月12日113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遠距教學委員會會議及114年5

月14日113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校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二、資料詳見臺北校區【附件十三】高雄校區【附件十四】(連結外部檔案)。 

(一) 臺北校區新開「遠距教學」課程：共3門 【臺北校區-附件十三P.1~P.12】 

序號 開課班別 課程名稱 申請教師 修別 學分 時數 

1 心研一年級 應用工作督導團體 待聘中 選修 1 1 

2 心研二年級 心理治療督導團體(三) 待聘中 選修 1 1 

3 日會二年級 成本及管理會計學(一) 簡秀芳 必修 3 3 

 (二) 臺北校區續開「遠距教學」課程：共 5 門 【臺北校區-附件十三 P.13~P.41】 

序號 開課班別 課程名稱 申請教師 修別 學分 時數 

1 
通識中心- 

臺北校區(日) 
翻轉人生–新南向 宋玫怡 通選 2 2 

2 心研一甲 深度心理學思想發展史 魏宏晉 必修 2 2 

3 心研二年級 分析取向伴侶與家庭治療 鄧惠文 選修 2 2 

4 日企四乙 專業英文(二) 宋玫怡 必修 2 2 

5 進企三年級 財務管理 陳虹伶 必修 2 2 

(三) 高雄校區續開「遠距教學」課程：共7門 【高雄校區-附件十四 P.1~P.33】 

https://regcurr.usc.edu.tw/var/file/59/1059/img/406/860168298.pdf
https://regcurr.usc.edu.tw/var/file/59/1059/img/406/56565672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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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開課班別 課程名稱 申請教師 修別 學分 時數 

1 通識中心 人文素養與社會關懷 邱秀香 選修 2 2 

2 通識中心 文創旅遊與策展思考 蘇明如 選修 2 2 

3 觀光系四年級 觀光人力資源管理 張景棠 必修 2 2 

4 觀光系四年級 旅行業內部作業概要 張景棠 選修 2 2 

5 觀光系四年級 國內外旅遊行程規劃 蘇明如 選修 2 2 

6 應日二年級 日語語法(二) 何啟華 選修 2 2 

7 應日四年級 日語能力檢定 N1 何啟華 選修 2 2 

 

決議： 照案通過。 

 

提案十一：擬修正本校「學生探索學分實施辦法」第二條，提請審議。(註冊課務一、二

組提) 

說明： 

一、 配合本校「校學士學位設置準則」第三條規定，申請修讀校學士學位之學生，其修

課應顯示具跨領域方向，並應修習一門探索學分課程後，再提具計畫書送審。為擴

大本校學生符合申請修讀校學士之條件，爰擬修正申請探索學分之學生年級。 

二、修正草案對照表如下： 

「實踐大學學生探索學分實施辦法」第二條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條 本校日間學士班一至三年級

學位生，修習非主修學系

(學位學程)開設之課程，得

申請將該課程認列為探索學

分。 

第二條 本校日間學士班一年級及二

年級學位生，修習非主修學

系(學位學程)開設之課程，

得申請將該課程認列為探索

學分。 

調整申請探索學

分之學生年級。 

 

決議： 照案通過。 

 

提案十二：擬增訂「實踐大學學則」第三十一條之一條文，提請審議。 

(註冊課務一、二組提) 

說明： 

一、依本校校學士學位設置準則意旨，增訂學生得修讀校學士之規定，並增訂相關條文。 

二、修正草案對照表如下： 

「實踐大學學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十一條之一 學生修讀校學士之

規定，依本校校學士學位設

 一、本條新增。  

二、增訂學生得修

讀校學士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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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置準則及相關修業辦法辦

理，其準則及辦法另訂之。 

決議： 照案通過，續送校務會議審議。 

陸、臨時動議：

臨時動議一：高雄校區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開設「遠距教學」課程案，提請審議。(校課

程委員會提) 

說明： 

一、本案業經本校 114 年 6 月 2 日 113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遠距教學委員會會議及

114 年 6 月 3 日 113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校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二、資料詳見高雄校區【附件十五】(連結外部檔案) 

(一) 高雄校區續開「遠距教學」課程：共2門 【高雄校區-附件十五 P.1~P.9】

序號 開課班別 課程名稱 申請教師 修別 學分 時數 

1 
動畫二甲、 

動畫二乙 
3D 骨架設定(一) 梁世琪 必修 3 3 

2 動畫三甲 3D 材質貼圖 梁世琪 必修 3 3 

決議： 照案通過。 

臨時動議二：擬調整高雄校區數位多媒體遊戲設計學系、資訊管理學系「112 學年度新生

適用課程計畫表」部分課程，提請審議。(校課程委員會提) 

說明： 

一、本案業經本校 114 年 6 月 3 日 113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校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二、資料詳見高雄校區【附件十六】(連結外部檔案)。 

學系 / 修訂學年度 111 學年度 112 學年度 113 學年度 114 學年度 

數位多媒體遊戲設計學系 - P.1- P.3 - - 

資訊管理學系 P.4~P.6

決議： 照案通過。 

臨時動議三：建議檢討大四學生每學期最低修課學分數之規定。(學生會會長提) 

說明： 

一、鑒於部分大四學生已修畢畢業所需總學分，僅剩零星課程待修，但現行規定仍須每

學期修習至少 9 學分，對於有志於出國交換、實習、準備研究所等未來生涯規劃的

學生而言，在時間的運用上實有不便及壓力。 

二、此外，高年級學生為了符合最低學分數規定，往往提早選修通識課程，導致低年級

學生在選課時無法順利選到通識課，進而影響課程資源的合理分配與學習權益。 

三、建議學校參考其他校例（如國立中山大學、國立中央大學、致理科技大學等），針對

已達畢業學分門檻的學生，提供減修學分之彈性制度，例如將最低修課學分下修至

https://regcurr.usc.edu.tw/var/file/59/1059/img/406/829041021.pdf
https://regcurr.usc.edu.tw/var/file/59/1059/img/406/10266533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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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學分，並由各系所依學生實際需求彈性調整。 

四、此外，也請學校一併評估學分減修制度可能涉及的學雜費、學分費計算方式，確保

學生權益與校務運作之平衡。 

決議：現行規定中，大一至大三學生每學期需修習至少 16 學分，大四學生則需修習至少

9 學分。針對學生會所提出之建議，請註冊課務組參考其他學校（如學生會所列之

中山大學、中央大學、致理科技大學等）相關彈性修課制度之做法，評估是否有必

要修正本校相關學則。 

惟學則屬需報教育部備查之事項，故如有修正必要，應由相關單位研擬具體修正方

向並審慎評估其可行性。此外，有關學雜費及學分費之計算方式，亦須與本校財務

處進一步協商，以確保制度調整後之財務平衡與執行的可行性。 

柒、散會 （09：55） 
 

前次會議決議案及執行情形報告 

113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114 年 4 月 8 日）執行情形報告表 

決議案摘要 承辦單位執行情形 

核備案一：「實踐大學服裝設計學系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
案，提請核備。 

決 議：同意核備。 

設計學院： 

依會議決議辦理。 

提案一、擬修正本校「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學士班專業證照畢
業門檻作業要點」第三點，提請審議。 

決 議：照案通過。 

管理學院： 

依會議決議辦理。 

提案二、商資學院「數位科技微學程」計畫書部分修正案，提
請審議。 

決 議：：照案通過。 

商資學院： 
依決議事項辦理，並已公
告於商資學院網站。 

提案三、商資學院資管系「智慧數位微學程」計畫書部分修正
案，提請審議。 

決 議：照案通過。 

商資學院： 

依決議事項辦理，並已公
告於商資學院網站。 

提案四、新訂本校「校學士學位設置準則」草案，提請審議。 
決 議：修正後通過，續送行政會議審議。部分修正如下： 

修正條文 原提案條文 

第三條 申請修讀校學士學位之學

生，其修課應顯示具跨領域

方向，並應修習一門探索學

分課程後，再提具計畫書送

跨域探索學習資源中心（以

下簡稱跨資中心）校學士學

位審查工作小組審查。學習

計畫書應包含以下內容：  

一、學習目標 。 

二、課程規劃：包含實習、

實作或專題課程，且

需含至少四個完整且

跨學系的領域專長

第三條 申請修讀校學士學位之學

生，其修課應顯示具跨領域

方向，並應修習一門探索學

分課程後，再提具計畫書送

跨域探索學習資源中心（以

下簡稱跨資中心）提審查小

組審查。學習計畫書應包含

以下內容：  

一、學習目標 。 

二、課程規劃：包含實習、

實作或專題課程，且

需含至少四個完整且

跨學系的領域專長

跨資中心： 

已於 114 年 5 月 6 日行政
會議通過審議，續送教育
部核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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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案摘要 承辦單位執行情形 

（或學分學程）。  

前項審查工作小組由教

務長召集本校至少三位

相關領域專任教師組成，

負責審查學生學習計畫

書，並就其修讀之課程及

學分進行審定授予之校

學士學位名稱。 

第一項所稱四個完整且

非單一學系之領域專長

（或學分學程），其課程

之認列標準與抵修條件，

另訂修業辦法規範之。 

（或學分學程）。  

前項審查小組由跨資中

心校學士學位審查工作

小組組長召集本校至少

三位相關領域專任教師

組成，負責審查學生學習

計畫書，並就其修讀之課

程及學分進行審定授予

之校學士學位名稱。 

第一項所稱四個完整且

非單一學系之領域專長

（或學分學程），其課程

之認列標準與抵修條件，

另訂修業辦法規範之。 

 

 

提案五、新訂本校「校學士學位修業辦法」草案，提請審議。 

決 議：修正後通過，部分修正如下： 

修正條文 原提案條文 

第三條 申請修讀校學士學位之學生

（以下簡稱申請學生），應依

準則第三條規定修習課程

後，提具計畫書，送跨域探

索學習資源中心（以下簡稱

跨資中心）校學士學位審查

工作小組審查；審查結果通

知申請學生及所屬學系，並

副知教務處。計畫書應載明

事項、格式及詳細內容由跨

資中心另定之。 

第三條 申請修讀校學士學位之學生

（以下簡稱申請學生），應依

準則第三條規定修習課程

後，提具計畫書，送跨域探

索學習資源中心（以下簡稱

跨資中心），由跨資中心提審

查小組審查；審查結果通知

申請學生及所屬學系，並副

知教務處。計畫書應載明事

項、格式及詳細內容由跨資

中心另定之。  

前項審查小組，由跨資中

心校學士學位審查工作小

組組長召集本校至少三位

相關領域專任教師組成，

其中跨資中心校學士學位

審查工作小組組長為當然

委員兼召集人。審查小組

之審查及運作方式另定

之。 

跨資中心： 

114 年 5 月 5 日實教字第
1140005254 號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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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案摘要 承辦單位執行情形 

第四條 學生修習領域專長（或學分

學程）課程，如與所屬學系

之必修科目名稱相同者，或

各領域專長（或學分學程）

課程名稱相同者，應另修習

開設領域專長（或學分學程）

學系所開設並同意認列之其

他課程補足，並檢具書面報

告送跨資中心存查。 

第四條 學生修習領域專長（或學分

學程）課程，如與所屬學系

之必修科目名稱相同者，或

各領域專長（或學分學程）

課程名稱相同者，應另修習

開設領域專長（或學分學程）

學系所開設之其他課程補

足，並檢具書面報告送跨資

中心存查。 

第九條 學生修讀校學士學位，經延

長修業年限二年屆滿，已修

畢所屬學系之應修科目與學

分，而未修畢校學士學位應

修科目與學分者，得再延長

修業年限至多一學年，如仍

未能修畢校學士學位應修科

目與學分者，以所屬學系資

格畢業。 

第九條 學生修讀校學士學位，經延

長修業年限二年屆滿，已修

畢所屬學系之應修科目與學

分，而未修畢校學士學位應

修科目與學分者，得再延長

修業年限一學期或一學年，

如仍未能修畢校學士學位應

修科目與學分者，以所屬學

系資格畢業。 

  
提案六、新訂本校「校學士學位審查小組設置辦法」草案，提

請審議。 
決 議：部分修正如下，餘照案通過。 

修正條文 原提案條文 

第二條 本小組置委員若干人，由跨

資中心校學士學位審查工

作小組組長(以下簡稱審查

工作小組組長)召集本校專

任教師組成，委員任期一

年，得連任；其中審查工作

小組組長為當然委員兼召

集人，由教務長兼任之。 

第二條 本小組置委員若干人，由跨

資中心校學士學位審查工作

小組組長召集本校專任教師

組成，委員任期一年，得連

任；校學士學位審查工作小

組組長為當然委員兼召集

人。 

第四條 本小組之審查，由審查工作

小組組長依學生提具計畫書

所列修讀領域，自本小組中

擇請相關領域委員進行書面

初審，必要時得邀請專家參

與，完成初審後，再召開複

審會議，審查結果於開學前

公告。 

第四條 本小組之審查，由校學士學

位審查工作小組組長依學生

提具計畫書所列修讀領域，

自本小組中擇請相關領域委

員進行書面初審，必要時得

邀請專家參與，完成初審後，

再召開複審會議，審查結果

於開學前公告。 

 
 

跨資中心： 

114 年 5 月 5 日實教字第
1140005255 號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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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案摘要 承辦單位執行情形 

提案七、新訂本校「領域專長實施要點」草案，提請審議。 
決 議：照案通過。 

跨資中心： 

114 年 5 月 5 日實教字第

1140005256 號公告。 

決議： 洽悉。 

 

返回紀錄 

 


